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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公司秘書之請辭及授權代表之變更

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劉立君先生
（「劉先生」），本公司之一名聯席公司秘書，已符合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28條之要求並已獲得聯交所確定。

董事會亦宣佈馬秀絹女士（「馬女士」）因退休已辭任本公司之聯席公司秘書、根據上市規
則之授權代表及根據公司條例（香�法例第32章）之授權代表之職務（「該請辭」），自2014
年2月24日�生效。馬女士確認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該請辭而需要
提請聯交所及本公司股東注意之事項。本公司在此感謝馬女士過去對本公司作出的貢
獻。

馬女士請辭後，劉先生（現任另一名聯席公司秘書）將繼續擔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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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亦宣佈，劉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之授權代表及根據公司條例之授
權代表，自2014年2月24日�生效。

承董事會命
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項頡

香�，2014年2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項頡先生、龔任遠先生、岳周敏先生及黃向前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葉衛剛先生及黃灌球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毅先生、李鳳玲先生及陳世
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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